
中国银监会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

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 

银监发„2011‟94号 

各银监局，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各省级

农村信用联社：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精神，巩固和

扩大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成果，促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业务可持续发

展，银监会此前印发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

的通知》（银监发„2011‟59号），现根据新的政策精神，就有关要求

补充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工作目标 

（一）商业银行应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贷款投放，努力实现小型

微型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并重点加大对单户授信总额 500万元（含）以下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

持。 

（二）商业银行应继续深化六项机制建设，加强内部管理，形成对

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前中后台的横贯型管理和支持机制。 

二、关于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机构准入 

（一）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网点

覆盖面，将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向社区、县域和大的集镇等基层延

伸。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在已开设分支行的地区加快建设小企业金融服

务专营机构分中心。 

（二）对于小型微型企业授信客户数占该行辖内所有企业授信客户



数以及最近六个月月末平均小型微型企业授信余额占该行辖内企业授

信余额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商业银行，各银监局在综合评估其风险管控

水平、IT系统建设水平、管理人才储备和资本充足状况的基础上，可允

许其一次同时筹建多家同城支行，但每次批量申请的间隔期限不得少于

半年。 

前述两项比例标准由各银监局自行确定后报送银监会完善小企业

金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原则上授信客户数占比东部沿海省份和

计划单列市不应低于 70%，其它省份应不低于 60%。 

（三）鼓励和支持商业银行积极通过制度、产品和服务创新支持科

技型小型微型企业成长，进一步探索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支行。 

三、关于支持商业银行发行专项用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金融债 

（一）申请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的商业银行除应符合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现有各项监管法规

外，其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增速应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应高于

上年同期水平。 

（二）申请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的商业银行应出具书

面承诺，承诺将发行金融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

款。 

（三）对于商业银行申请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的，银

监会结合其小型微型企业业务发展、贷款质量、专营机构建设、产品及

服务创新、战略定位等情况作出审批决定。对于属地监管的商业银行，

属地银监局应对其上述情况出具书面意见，作为银监会审批的参考材

料。 

（四）获准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的商业银行，该债项



所对应的单户授信总额 500万元（含）以下的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在计算

“小型微型企业调整后存贷比”时，可在分子项中予以扣除，并以书面

形式报送监管部门。 

（五）各级监管机构应在日常监管中对获准发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专项金融债的商业银行法人进行动态监测和抽样调查，严格监管发债募

集资金的流向，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四、关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优惠计算风险权重 

商业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小型微型企业贷

款，应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权重法下适用 75%

的优惠风险权重，在内部评级法下比照零售贷款适用优惠的资本监管要

求。 

五、关于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的监管标准 

（一）各级监管机构应对商业银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不良率执行差

异化的考核标准，根据各行实际平均不良率适当放宽对小型微型企业贷

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二）各级监管机构应结合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的风险点，及时做好小型微型企业贷款的风险提示与防范工作。 

六、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行不得对小型微

型企业贷款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型微型企业收取财

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 

七、各商业银行应根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企业划型标准，并按照银监会

2012年非现场监管报表制度要求，及时、准确填报相关数据。 

八、本通知所称“小型微型企业贷款”，含商业银行向小企业、微



型企业发放的贷款及个人经营性贷款。有关企业划分标准按《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

执行。 

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参照本

通知执行。 

请各银监局将本通知转发辖内银监分局和有关商业银行，组织做好

贯彻实施和信息反馈工作。 

 

2011年 10月 24日 


